
我省将复制推广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三批改革创新

成果

从省政府了解到，我省将在全省范围内复制推广陕西自

由贸易试验区第三批改革创新成果。

2020 年以来，陕西自贸试验区各片区所在市（区）和省

级有关部门紧密结合我省自贸试验区功能定位，坚持问题导

向、市场导向，围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贸易便利化水

平、推进金融开放创新和加大人文交流等工作进行了大胆实

践探索，形成自贸试验区第三批改革创新成果，经陕西自贸

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并报省政府同意，确定在全省范

围内复制推广。

建设自贸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

要战略举措，承担着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

径、积累新经验的重要使命。陕西自贸试验区设立三年来，

坚持把制度创新作为核心任务，把可复制、可推广作为基本

要求，在行政审批、投资、贸易、金融等方面大胆试、大胆

闯、自主改，试点任务成果丰硕。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改革

创新成果，有利于更好地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加

快外贸外资发展，对推动我省全方位高水平开放、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复制推广的主要内容包括改革创新成果 14 项，其中政



府职能转变领域（8 项）：包括“套餐式”审批服务模式、

政务服务跨区通办、“水电气暖”综合窗口集成服务、药品

“多证合一”、工业互联网管理平台、政务服务全程电子化

改革、“三服四化”便民服务改革、全球云端零工创客共享

服务平台。贸易便利化领域（4 项）：包括能源类特色供应

链合作平台、云端会展服务新模式、“一带一路”外经贸综

合服务平台、线上贸易云服务模式。金融服务领域（1 项）：

农业生物资产动态估值浮动抵押贷款。人文交流领域（1 项）：

“一带一路”法律服务创新中心。

在省内指定区域复制推广的改革创新成果共 16 项，包

括海关特殊监管区（4 项）：进口快件智慧监管模式、加工

贸易“云核销”监管新模式、海关出境危险货物包装监管新

模式、保税仓库“一仓多用”。自贸试验区（9 项）：“交

房即交证”改革、创新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缴纳方式、跨境电

商网购保税进口商品监管新模式、“融资租赁+商业保理”

融资新模式、“银—保”合作机制、信用保理融资新模式、

跨境票据通、国际保理美元融资新模式、普通合伙律师事务

所制度改革。协同创新区（3 项）：工程建设项目行政审批

中介超市、以租代建新模式、土地信息公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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